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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际法》针对当代国际法的发展和国际法教学的特点，力求做到内容体系完整，结构合理，概
念准确，资料新颖，阐述简明。
全书包括16章内容，分别是：导论；国际法基本原则；国际法主体；国家的基本权利与义务，国家领
土；海洋法；空间法；国际环境法；国际法上的居民；国际人权法；外交与领事关系法；条约法；国
际组织法；国际责任法；和平解决国际争端；战争法。
同时，本书还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适当引入案例教学模式，从而达到启发学生思考和增加对教
材内容理解的目的。
在编写体例上，每章前有内容提示，章后列有参考资料、思考与练习。
　　本书适用于高等学校法学专业本专科教学和成人教学，也可供其他相关专业和法律部门在职工作
人员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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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五）主权自限说德国国际法学者耶利内克、贝格博姆等主张这种学说。
在他们看来，主权国家在什么范围内在法律上受到限制，是由主权国家的意志决定的，国际法，或者
说国际义务，只是在满足国家目的时才存在。
因此，这种学说实际上否定国际法对主权国家的任何法律约束力。
此外，还有些国际法学者基于国际社会常常发生违反国际法的行为而又无法对其进行防止和制裁的事
实，认为在实际上并无真正的国际法。
即使在最近，由于美、英联军对伊拉克的非法占领，国际社会还对国际法的法律属性提出了怀疑，有
的甚至主张在大学里取消国际法专业。
可见，国际法是不是法的问题，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中，至今并未得到完全澄清。
即使在今天，依然有必要讨论和回答国际法的法律性质问题。
二、国际法的法律性质上述国际法否定论的各种学说，从理论上提出了两个根本性的问题：（1）国
家的主权是否使国际法的产生或存在成为不可能？
（2）法是否必须是上下位的，即由上位者对下位者命令执行（从属法）的，而不可能是同位者共同
制定以便互相遵守（同位法）的？
①因此，要回答国际法的法律性质问题，首先必须回答国际法否定论者提出的这两个根本性的问题。
主张国际社会不可能有国际法的学说大都是以绝对主权的概念为前提的。
在它们看来，主权既然是最高权力，主权国家就不可能受处于它们之上的国际法的约束，或者虽然由
于自己限制主权而受国际法的约束，但它们可以自由决定受.国际法约束的范围，并具有取消这种约束
的权利。
然而，这种绝对主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对绝对主权的行使结果只能是主权本身的消失。
只有互相尊重主权，各国的主权才能保持；只有承认国际法的约束力，国家主权才能获得相互尊重。
国家是主权的，因而也是平等的。
大小各国享有主权平等的权利，既意味着一个国家不受其他国家意志的支配，也意味着一个国家不得
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国家。
可见，互相尊重主权原则是国家主权平等原则的逻辑上的必然结果，因而也是保持国家主权的国际法
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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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国际法》是高等学校教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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